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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專業成長社群-線上申請及核銷操作手冊 

一、申請：請至「總務會計人事系統」填寫「請購及預支申請單」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決行後，始得開始進行採購。 

『請購及預支申請單』功能設定如下：  

     (一)主單 (輸入完後請按「確認」紐，自動產生後續功能) 

1.預算類別：校款。 

2.動支方式：請購。 

3.採購單位：自行採購。 

4.請購類別：一般請購。 

5.聯絡人：請填寫申請人姓名。 

6.聯絡人電話：請填寫申請人電話。 

7.說明：請統一填寫「執行 114 年度教師專業成長社群(社群名稱+社群召集人姓名)」。 

(二)預算明細：請跳過此功能，申請人請勿填寫，此由單位「教師教學發展組」填入預算明細。 

(三)請購明細：  

1. *是否為財產或列管物品：否 

2. *物品類別：其他 

3. *品名：「執行 114 年度教師專業成長社群(社群名稱)」 

4. *請購資訊： 

   (1)單位：批 

   (2)數量：1 

   (3)單價：第一次請補足編列計畫總金額 20%~60%之經費(屆時可分批核銷)；7 月 31 日前繳交期中進度報告後，即可動支尚未執行

之補助經費。 

   (4)請購金額：上述(1)~(3)填完後，會自動產生請購金額。 

 

(四)報價資料：請依本校「請購、採購、驗收及結報作業規範」、「財物管理作業規範」辦理。 

(五)附件： 

1.請檢附「經費需求表」(需與核定金額相同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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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請檢附支用項目相關證明文件(例：校外講座鐘點費，應檢附校外講者簡歷資料…等)。 

(六)簽核：(系統會自行產生關卡單位) 

１.關卡：請計畫主持人手動輸入第 1 關卡為教師教學發展組，才能由本組新增預算明細，後續關卡會自動延後，無須理會。 

２.陳送簽核：以上輸入完成後，最後務必請點選此功能送出。 

二、核銷：請至「總務會計人事系統」點選「核銷申請」，並將請購單轉入後，請購資料會自動產生，請於底下金額處，修改本次要核銷之金額，

輸入核銷資料完後請列印出以下資料： 

(一)「印領清冊」：請建置校外講座鐘點費、專家諮詢費等人事資料，如有支領項目「交通費」請一併於此輸入。 

(二)「付款憑證」：請建置材料費、資料蒐集費、印刷費、雜支等項目資料；發票或收據，黏貼於 A4 空白紙上。 

(三)「請購及預支申請單」(決行後影本)。 

(四)請購時所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

 

※核銷注意事項： 

1.如本次核銷同時有人事費及一般請購，請先輸入人事費類別選單後，再另新增一般請購類別選單。 

 2.核銷次數可依經費實際使用情形辦理，可一次或分次完成，因經費來源為整體獎補助款，單據不受限於憑證開立日期或事實發生日 30 日內

辦理報支，但為避免單據累積於後一次核銷時，才發現單據有問題，故請教師斟酌是否要累積單據進行一次性核銷；若確認單據無誤，亦可

將單據累積於後一次核銷即可。 

3.如有申請「勞動型學生兼任助理工讀費」，請務必依人事室保險組規定辦，並製作相關表單送至人事室(於每月底前)可辦理核銷申請。 

4.單據分發票與收據二種，發票上要蓋統一發票專用章，收據上應為店家之統一編號章。（無統一編號之店家，單據上必須蓋負責人私章並附

註身份證）。 

5.各項單據上必須註明抬頭（輔英科技大學）、本校統一編號（85500287）及開立日期。 

6.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，僅列日期、貨品代號、數量、金額者，應由經手人加註貨品名稱並簽名。 

7.計程車費不得報支。 


